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碩士班 必選修科目表(106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
一

上 下

二

上 下
科目名稱

三

上 下
科目名稱

四

上 下
科目名稱

五

上 下

             必  修  科  目

00碩士論文1專題討論(一)

0學術研究倫理教育

1專題討論(二)

             選  修  科  目

1專題研究(一)3大氣化學

3生態工程應用3地下水導論

3有害廢棄物處理理論3a. 有害氣體採樣與分析

3污水工程設計3毒理學

3a. 污染監測與環境指標系統3流行病學導論

3a. 個人防護具3氣膠學

3給水工程設計3a. 除塵理論

3環境系統設計3環境動力學

1專題研究(二)3人工智慧在環境上應用

3a. 土壤污染防治特論3大氣擴散模式

3水庫經營管理與污染防治3a. 水之物理化學處理程序

3生物多樣性與環境污染3a. 生物技術

3室內空氣污染3地下水污染傳輸

3a. 能源與環境之政策分析3污泥處理

3專業實習3毒性物質管理及風險評估

3資源回收與管理2科技英文寫作

3a. 噪音控制工程特論3高等環境動力學

3a. 環境微生物學特論3a. 傳輸現象

3新穎水處理技術

3廢棄物轉化能源技術原理與應用

3熱處理原理與污染控制

3環工儀器分析

3環境奈米科技

3環境保育與資源永續



逢甲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碩士班 必選修科目表(106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科目名稱 科目名稱
一

上 下

二

上 下
科目名稱

三

上 下
科目名稱

四

上 下
科目名稱

五

上 下

說明：

一、畢業學分:28學分。
二、必修學分2學分(含論文)，必選修2學分(專題研究(一)(二)2學分)。
三、本所研究生在該學期選修本所課程一科（含）以上者，得選修外所或外校之課程，但須經指導教授同意簽名，始得列入最
低畢業學分計算。
四、研究生須於修業期間至少發表一篇期刊或會議論文，或完成一篇可投稿之論文。
五、 a 類課程為碩、博士班合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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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畢業學分：【28】學分

(2)本系必修：【2】學分

(3)本系選修：至少【26】學分

(4)外系選修：至少【0】學分


